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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編號『主

區 4、主區 5、主區 6、主西 5、主東 8、主河 2及主河 3』

等 7案」暨「臺北市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內編號『細區 3、細區 5、細西 3、細西 7、細大 3、細大 4、

細東 4、細東 6、細河 2』等 9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發言要點 

壹、 時間：107年 6月 8日(星期五)下午 7時整 

貳、 地點：臺北市內湖區行政中心大禮堂（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

段 99號 8樓） 

參、 主持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葉副總工程司家源  記錄：

鍾佾芯 

肆、 出席單位：國防部軍備局北部工營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

市立圖書館、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公

共運輸處 

伍、 民眾發言摘要 

一、 週美里黃里長俊壽 

1. 我想說的是當初有提一條叫做"一貫道"，就是我們要做捷運施

工，連結文湖線、松山線、板南線及象山線，這裡有一個 Y35

和 Y36，而週美里剛好在這兩站中間，就是我們三里（週美里、

石潭里、行善里），這條新明路 298巷，旁邊還有一個潭美國

小，我是要說希望捷運站能在這中間設一個站，因為我們有土

地，有新明國小預定地，政府可以不用花錢在這裡蓋，且未來

我們星宇航空已經到我們石潭里了，就是之前的三陽公司，且

過來是汐止要來這邊上班的人們，未來這邊發展的中心就在這

裡。若未來這裡有一個捷運站，上班就可以走路就到，不用在

彎上彎下的走 10 幾分鐘，這樣沒有人會坐捷運啦。最重要的

是潭美國小所有的居住都在新明路這邊，所以要上學的時候，

小朋友都要經過南京東路六段，這樣真的很危險，我希望未來

這裡設一個站後，小朋友上下學做一個電扶梯上下就可以到了，

所以在這邊設站對我們這裡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之前有提案，

再麻煩都發局多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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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這邊都是甘苦人，來到台北買一間房子，當初我們也不知

道這邊是工業區，現在又說這邊不能做住宅，我跟市府說變成

住宅區，又說要回饋 30％給市政府，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大的

傷害，且未來恐影響都更時的權益，所以拜託都發局幫我們想

個辦法，讓我們都能放心居住。 

3. 期望能自週美里、石潭里至蘆洲里可以整體規劃變成科技走廊

接到南港，而若大家有更好的意見，歡迎提出，大家共襄盛舉。  

二、 主席： 

1. 有關捷運東環市府尚在規劃，會經過內湖區，而里長是希望能

在潭美國小這邊可以設站。跟各位說明，捷運東環段目前尚在

規劃中，未來會配合南北環段，加上新北市目前的環狀一期，

會變臺北新北的環狀線，也是台北的山手線，而這未來將影響

臺北市及內湖區整體發展結構。目前相關計畫捷運局正在進行

中，至有關里長建議設站位置能在潭美國小周邊，這部分我們

會請捷運局未來在規劃時可以作為參考。 

2. 有關新明路工業區與周邊內科之整體規劃，在本次通檢概念中，

就有將工業區變更為科技工業區，而科技工業區的概念是跳脫

傳統，將工業區內科化，變成可做辦公室，及其他與內科相近、

相關之使用，故里長的概念我們已經有初步的達成。惟里長也

有提到，若是將本區規劃為不同土地使用分區，包括住宅區，

因為受限於目前中央有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有

相關回饋條件。不過里長代替民眾表達的心聲，我們會再帶回

去研析處理，後續我們也會將這意見提大會討論。 

三、 石潭里廖里長煒國 

我今天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何謂多戶住宅和一般事務所？另

外違規做使用的部分主事應為機關權責，來持續進行查出杜絕違

規使用。之前有跟市長要求過我們這邊是比較老舊的工業區，但

也有跟他說這邊是不能住，只能當宿舍，最後也跟市長說大家這

生都辛苦的工作為了擁有一間房子，現在卻說不能住，這樣怎麼

辦？雖然我覺得跟市長說也沒什麼辦法，因為我們有一直有在陳

情，但好像也沒用，且在市政座談會第一關就被打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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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席 

1. 多戶住宅是在講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中所列第二

項，其實就是集合住宅，相對的就是獨立住宅或是雙併住宅，

就像公寓或大樓。另外一般事務所就是我們在自治條例中所列，

土地使用組別第 28組，其實就是辦公室。  

2. 至於里長有特別提到希望石潭里這邊的工業區早期較窳陋的

公寓，可以透過都市更新整治，其實工業區也是可以依都市更

新法令來做。另外里長也有提到工業區是否可以做其他使用的

部分，剛剛有提到因工業區變更，涉及中央法令規定，這也是

許多地方面對到的困境，所以這問題後續還會在都委會中，針

對相關議題來做進一步討論，而里長提供的寶貴意見我們將持

續來辦理。  

五、 民眾一：  

1. 我自郝龍斌當市長時就是市政府的顧問至今，在之前產發局開

會時，就一直建議新明路工業區不應該變科技工業區，因為裡

面有老舊住宅不應忽視，且早期第三種工業區用途管制不嚴格，

造成新明路蓋了非常多工業用公寓，裡面住戶已經非常的多，

而現在辯稱改成科技工業區，可以做寄宿住宅，但是變成科工

後，這些住宅就不能再進駐。另外雖然工業區可以都更，但是

都更是針對工廠都更，而非住宅區都更，就是沒有工業用住宅

的都更，而現況就是現在居民都已經住在裡面，有水電和戶籍，

所以新明路工業區現在已經是住宅的集合區而非工業區。 

2. 當時已建議這裡變成工商住的綜合區，且可開放很多高科技的

設計研發單位進駐，因為現在已經發展為知識經濟、雲端經濟

等知識產業發展，但這部分沒有納在這區域裡面卻有在其他科

技園區中，且現在青年創業部分卻未被考量，他們無法進駐到

內科大樓中，所以他們會登記在新明路工業區比較小間的工業

廠房。 

3. 現在變更為科技工業區，民眾都不知道這邊不能住，等到之後

發現時，這問題就很麻煩，你們表面上宣導時都講得很好聽，

但是未來要依法執行時，倒楣的就是現在的新明路住家。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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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都有提到，來到台北都不知道這些廠房不能住，全家大小

都搬來這邊住，這樣未來要趕他們走時問題就很嚴重。所以我

認為都市計畫變更應重新思考，這個區塊跟旁邊科技園區的功

能性質用途應該是不同的，如果全部相同，為什麼不全部變成

科技園區，為什麼要在這裡作科技工業區呢？雖然土地使用管

制有放寬，但當時產發局找我開會時才發現科技園區中不能有

商店進駐，是後來才開放一樓。因此我認為新明路應重新思考，

作為科技園區的一部分，並保留第三種工業區的性質，而且是

可以開放有商業使用，並且把現在住在裡面的人，能繼續住在

裡面，不然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且這區域是很特別的。政

府應重新思考，能規劃出完整區域，希望深入社區了解大家。  

六、 主席： 

有關提到希望新明路工業區除了變為科工區之外，也希望可

以做商業使用的部分，跟大家說明，其實這次變為科技工業區就

是把這區域內科化，內科其實也是科工，但目前在都市計畫中都

委會通過的內容，是希望朝產業發展，這部分包括科技設施與支

援型商業進駐，這可能與大家意見有落差，但本次公展也是聽大

家意見，因此希望民眾能提書面意見進去都委會討論 。  

七、 民眾二：  

我是住內湖新明路，且我們在內科已經工作很久了，因此我

對內科很熟悉，產業發展很重要，但就像前面民眾所說，我們大

概有三四千個員工進駐三陽工業區新大樓上班，但這樣會很多人

來這邊居住，而新明路這邊實際上作為住宅使用的很多，這邊工

業區已經發展差不多了，大部分都是住宅區，住新明路的民眾都

知道這邊住宅區比例比公司行號多很多，這是事實 ，希望市府可

以來現場看就可知道都是住宅區。現在你們把這邊變為科技工業

區不是不好，只是住宅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還是希望市府可以

好好規劃，並應朝住宅區的方向發展，臺北市應該不缺工業區，

包括內科、大彎南段都還沒飽和，只有大彎北段還算是飽和，現

在規劃這麼多不同區域例如倉儲區，真的有需求嗎？市府就把新

明路改成都可以使用，但也要考量住宅區居民，有些工廠晚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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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班很吵雜，影響居民居住安寧，希望市府幫我們好好規劃一

下，替新明路居民多想，雖然中央有規定，但是我想市府這邊是

否可以幫新明路爭取比較好的條件，甚至是把這邊土地使用放

寬。 

八、 主席： 

民眾所提多是希望新明路工業區能考量既有的居民，向大家

說明，其實都市計畫中會劃分這麼多分區其實也是會碰到衝突與

干擾，像所提有工廠趕工會影響居住安寧等議題，這部分也希望

民眾能提出面意見去都委會討論。 

九、 民眾三： 

1.我的舊房子在還沒有工業區時就有了，而你們在變為工業區時

也沒有回饋我們，而現在你們就變更成工業區又不准我住，說

變住宅還要回饋，你們是土匪嗎？我認為新明路這麼久以來從

很久以前就是住宅，後來又說要變工業區，現在又說為了辦公

室要進駐這想法很好，但還是要考量到以前的住家，並且整體

規劃考量，變更做住宅區及工業區和商業混合使用，這樣比較

有道理，作為政府要有公道要多替民眾想。 

2.前陣子報紙說台塑要買大樓，說要變更辦公使用才要簽約，如

果針對這件事才將新明路變更，我認為不需要，可以只針對台

塑的話就變那三棟大樓就好，不要將新明路變更，他們來進駐

是好的，但不能因為他們要進駐，就牽連我們新明路住戶和地

主。 

十、 主席： 

1. 有關在變更為工業區之前就居住在這邊還是要面對工業區變

更是否合理的問題，回歸到中央法令，而未來我們在規劃時，

也一樣會合法合情合理的處理、討論。另外有提到作混合區的

概念，混合工業、住宅、商業等使用，我覺得這構想很好，建

議提出書面意見給都委會討論。  

2.都市計畫變更範圍通常是整個區塊，關於您的意見也希望能向

都委會提出。 

十一、 民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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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長內湖區人，只是想跟都發局說，我們住很久有

感情了，那工業區的使用稅率跟住宅區不同，我的員工說他繼承

新明路房子，原本是工業區做為住宅使用，但想要變更時，才發

現怎麼市府在前年時就把這邊所有工業住宅區變更為工業區，所

有想去把房屋稅改低的都要罰錢，後來有叫大家說來開會，但開

會沒有結果。身為土生土長的內湖區人，想跟市府說週美里、蘆

洲里、石潭里很多老人家都世居在這裡，他們其實要的不多，只

是想把根留在自己的家鄉，但是你們現在不是，內科空屋率起碼

五十以上，根本是沒有在運作、養蚊子，那我們新明路有這麼多

人居住在這裡，你卻要把我們趕走又要變成工業區，我覺得非常

不合理。新明路這個生活圈有菜市場、學校、小朋友，有很多老

一代都在這裡存前、貸款、買房子，大家都是辛苦打拼，且這裡

外移人口也很多，而現在市府要把這裡劃成工業區，又說以後要

住人可以但要加稅，又說一舉發就是開罰三十萬，我們怎麼可能

禁得起舉發？所以請市府長官，現在來開會一定要給我們一個公

平的答案。  

十二、 主席： 

新明路工業區早期居住在這裡的的生活居住機能得受到保障，

另外稅的問題原則上是由財政局處理，也請提供書面意見，後續

提都委會討論。  

十三、 民眾五： 

1. 這個說明會是要我們一定要吃這道菜嗎？你們規劃好就叫我們

認定嗎？你明明可以改的東西不去改，政府根本沒又考慮百姓，

這說明會是叫我接受政策嗎？你要回答我！  

2. 講都講很好聽，說一說我們大家能接受，不要在這邊講講回去又

是一樣的政策，把我們當什麼？你們今天講完我們都一定要接受

嗎？有沒有可以轉圜？你們是已經變，變更之後今天要我們接受，

今天接受他後，不行我們抗議再來轉圜，有意義嗎？鄉親我們跟

他拚！ 

十四、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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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個案子都委會已審議過，但內容有一些是沒有來地方做過說

明，所以開說明會的目的是來說明，依照程序必須讓鄉親了解

內容。如果有意見也提出來，絕對不是說要大家直接接受。因

為 103 年公開展覽時這裡其實沒有都市計畫變更的提案，是後

來在審查時提案新增，都委會討論出這個方案，而因為是新增

變更內容，內政部表示我們要來聽聽地方意見，民眾和都委會

若有不一樣的意見，後續還要進到委員會討論，今天只是聽大

家意見，也希望大家照手邊書面意見表填寫送到市都委會。  

2.我相信大家是因為擔心，建議大家有意見都可以提出來，意見

也都會送到都委會去審查，所以今天是來聽大家意見。 

十五、 民眾六：  

1.我們現在要變更分區，如果說我們這些房子作為工業區，為什

麼臺北市政府要核可遠雄在上面蓋內湖最貴的房子？為什麼政

府可以做，我們卻只能接受這些限制。到底內湖需不需要這麼

多工業區？而且西湖工業區百分九十是住宅使用，請問目前新

建案赫里翁也都是做住宅使用，為什麼不見臺北市有任何處置？

為什麼工業區中也東一塊住宅區西一塊住宅區？為什麼上面區

塊的核准了，內科旁邊卻不能住人呢？這是什麼奇怪的政策。  

2.如果臺北市政府可以讓西湖工業區中間變更為住宅區，為什麼

新明路及西湖工業區不行有住戶？你們市政府說工業區裡不能

蓋住宅區，你們賣給遠雄的一坪才多少？他總金額是一百億，

臺北市核可的工業區中有遠雄上林苑，那為什麼現有住戶不能

住工業區中呢？我們很多人住這裡是一輩子的。 

十六、 主席： 

1. 遠雄是依照工業區審議規範規定做都市計畫變更做住宅才興

建住宅區。 

2.至於臺北市是否需要工業區，具我們瞭解有關工業區是本府產

業發展局統籌規劃的，工業區現在都叫產業區，針對新產業需

求要有產業儲備動作，內科完後接下來是南港軟體園區，那他

們也在準備下一階段的產業發展，在經過分析後，臺北市還是

有新興產業需求，傳統工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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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遠雄是經中央規定，有回饋過且經過都市計畫變更。另有關早

年在都市計畫實行前就已經住在這邊的，而大家依照中央現有

變更回饋之規定似乎執行起來有困難，這是台北市特點與其他

地方不一樣的，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些意見多提出。  

十七、 石潭里廖里長煒國： 

1.你們之前要變更的時候都沒有聽大家的心聲，現在新訂才辦說

明會，你要跟市長說一定要辦說明會。 

2.建議第三種工業區重新再通盤檢討裡做檢討，我知道你今天的

用意大部分都是底定了，像之前成功橋要拓寬，我說不行，但

交通局只說早上幾點會塞，結果來辦幾次說明會就敲定了，我

覺得你們要重新檢討，一起關心里民聲音。  

十八、 主席： 

如果大家有意見，務必提出書面陳情才會進到都委會討論，

保障大家權益，這是我們這次開說明會最重要的，我們的資訊在

都發局網站都有，大家可以去局網看資料。 

十九、 民眾七： 

我是新明路居民，之前來參加說明會很開心想說第三種工業

區變為科技工業區，但今天聽其他民眾才知道我們必須搬離工業

區，應該要保障我們的居住權和財產權，不能變更後就把原來住

的人趕出去，我不能接受趕走住戶。  

二十、 主席： 

這次都市計畫變更沒有要趕走大家，只是增加工業區可以做

辦公室，是增加它的使用彈性，只是原本的工業區就不能新設住

宅，並非本次都計變更造成大家限制。 

二十一、 民眾八： 

現在改科技工業區，是否以後又會變更呢？本來是第三種工

業區，現在改科技工業區，以後稅籍會增加？那你們的容積建蔽

率呢？現在擴大使用，照這種變更法以後稅金是否增加？  

二十二、 主席： 

稅金屬於財政局權管，據我們了解，稅捐是以實際使用去認

定，所以是看大家實際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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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民眾九： 

你們會這樣變更，是因為 60幾年的三陽公司所以變為工業區，

本來是住宅區，但現在我們內科有滿嗎？臺灣很多都有工業區，

都有滿嗎？沒有！連郭台銘先生都去美國大陸投資，卻不在台灣

工業區做，為什麼？就是台灣人才外流，小孩子少，人口少，剩

下老人，所以你全劃成工業區不合理，三陽公司都搬走了，如果

三陽要變工業區沒意見，但其他地方要變住宅區，這樣才合情、

合理、合法。  

二十四、 石潭里廖里長煒國： 

若大家用聯署方式送陳情書給都發局，那你們給我們多少時

間呢？  

二十五、 主席： 

依照我們重新公展時間是 5 月 17 日至 6 月 16 日，但最重要

是大家把意見提出來，標準的時間是建議 6月 16日前提出，大家

可以盡快將手邊意見書帶回去填。里長也可以代表，協助大家整

合意見後提出。  

二十六、 民眾十： 

我是居住在內湖路一段，那邊所有人都是在住宅區，已經沒

有工業區，那遠雄上林苑跟我們只隔一條街，91巷的地方已經沒

有任何工業使用，你還要變工業區。我們里長今天沒有來不應該，

上林苑可以做住宅區，為什麼把我們變為工業區，多此一舉！我

們會回去跟我們里長說，我們也要跟里長聯署。 

二十七、 民眾十一： 

1.我是住在新明路，為了三陽這五個圈圈要變更，因為我們本來

是第三種工業區，何謂第三種工業區，第三種工業區就是我們

可以住在這裡，但第二種工業區不能住人，工二和工三是有差

別的，這就是土地使用。現在變更為科技工業區本來是好事，

但重點是法令規定是正面表列，這住宅是不能進去的 

2.大家有沒有錢可以買這麼多房子？不可能嘛，都是繼承再繼承。

以前就有潭美國小，現在要搬到羊稠路段，今天我們住這裡這

麼多年，我們貢獻給臺北市政府，為什麼呢？因為南京東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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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以前還有焚化爐，很臭還有蒼蠅，我們也是台北市人，我們

新明路的百姓。又內科通車了，那我問科學園區在哪裡?不在新

明路阿!你說有大潤發、Costco、家樂福，是不是很方便?但我

們以前的市場在成美橋旁邊，後來拆掉了。 

3.今天主題是內湖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說明會，主旨是說明會，

我們新明路需要你主持人來新明路巡禮。現在為了五個圈圈，

我們新明路為了台塑變成科工區這是好的，但是問題是我們沒

地方住阿，而且你住要有得吃阿。而且以前我們在洩洪區，還

截彎取直，我很多朋友都搬走不見了，找朋友還要問天問地。 

4.我們要團結，我們絕對反對通盤檢討，反對第一個原因是把我

們從原先可以住的工三變成不能住的，而且我們這裡有 Costco

很便利，但也不要忘記成美橋上班時間還要等紅燈。而且公車

咧？公車在哪？要等多久？一小時一班！枉費路這麼漂亮，所

以我們抗議。 

5.大家看新明路科技工業區工 A 區土地及建物使用組別容許表，

換句話說，臺北市政府認為你們的土地只能容許做這些使用，

其實政府要都更，都更其實是好事，但對新明路呢？你工業區

不能都更，因為沒有工業區的都更條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但是你都不能做不是土管上面寫的生意，沒有在表上面的就是

沒價值的。  

二十八、 主席： 

1.有關工業區大樓的部分，依照法律工業區還是可以做都市更

新。 

2.工二、工三依照現有法令是不能做住宅使用的，這是事實，所

以是不能申請蓋住宅。 

3.這次我們都市計畫目前檢討方案是既有工三基礎上增加、放寬

可以做辦公室使用，目前的方案是這樣，那這次重新公展就是

希望聆聽大家的意見，所以歡迎提出書面意見。  

二十九、 民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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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全程錄影吧?你們會有逐字稿整理出來嗎？提出書面

申請部分，也許你們的逐字稿也可以讓你們進行更順利，這樣你

們覺得如何?我們資料也會給里長。   

三十、 主席： 

我們會將大家意見記下來，資料給里長沒問題，整個紀錄也

會給都委會。 

陸、 會議結論： 

大家意見聽起來都是以新明路工業區做住宅為主，也就是早

期大家都世居在這邊，而這次都計檢討似乎沒有滿足大家的需求，

希望能納入得做住宅這項需求，這部分我們也會提都委會，讓都

委會委員了解。現在還在公展期間，大家回去還是能繼續提出意

見，透過里長或送到我們都發局都可以。今天會議到這邊，謝謝

大家。  

柒、 散會：下午 8時 30分  

捌、 說明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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